
 

有关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“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创

新团队发展计划”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研究，我厅将开展 2020

年度“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支持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青

创科技计划”）创新团队遴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队带头人。 

应为我省高校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在职青年教师，同时具

备以下条件： 

1.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学术道德。 

2.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创新性学术思想。 

3.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，在团队中有较强的凝聚作

用，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团队的科研和组织管理工作。 

4.科学技术类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队带头人年龄不超

过 40 周岁（198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具有博士学位；人

文社科类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队带头人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

（197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具有博士学位。 

5.每个建设周期，每人仅允许作为一个创新团队的带头

人进行申报。 

(二)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队的核心成员。 



1.科学技术类创新团队每位核心成员年龄均不超过 40

周岁（198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；人文社科类创新团队每

位核心成员年龄均不超过 45 周岁（197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

生）。 

2.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队核心成员总数应在 2 人以上 6

人以下，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、合理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，

具有良好的环境条件和工作氛围，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。团

队成员有明确的任务分工，每位成员能保证对所承担的研究

任务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。 

(三)研究内容。研究内容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、问题

导向和创新意识，包括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、技术创新

与集成、工程化研究、新产品开发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

叉研究等。特别是参与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研究，开展

关键共性技术、前沿引领技术、现代工程技术、颠覆性技术

的攻关创新，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乡村振兴、经略海洋、

精准扶贫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、公共卫生、重大疾病防

控、生物医药及先进医疗器械等国家战略或我省经济社会发

展需求，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中华优

秀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研究。研究课题要有科学的研究规

划，合理的经费预算，要有明确、客观、可量化的成果产出

和经济社会效益。 

(四)条件保障。所在学校能落实青创科技计划研究所需

要的科研条件，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。创新团队具有自筹一

定研究经费的能力。 



二、申报限额 

根据各高校符合年龄要求的博士数量、学校类别、科研

基础数据等因素,综合确定申报限额（见附件 1）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校内遴选。各高校要加强宣传和引导，根据申报

条件、限额及要求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择优推

荐本单位符合条件的创新团队。学校遴选结果要在校内公示

不少于 5 天。公示期满，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后，按申报限额

组织网上申报。 

（二）网上申报。在“山东省高校科研管理工作平台”

中“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队申报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申

报系统”，网址：http://221.214.56.13:8089/）是本次申

报的唯一网络平台。网络申报办法及流程以该系统为准，请

各申报团队按申报系统的说明、提示和要求，认真填写《山

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队申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申

报书》），上传附件材料。 

（三）学校审核。 

各高校要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工作，确保申报资格

的有效性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，如实填写推荐意见，并做出

对团队提供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保障的承诺。 

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登陆用户名为“学校标识码+KY01”，

初始登陆密码为 a1234567，登录后请及时设置密码。“团队

申报系统”的开放时间暂定为 2020 年 3 月 5 日—3 月 8 日。

请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在规定的时限内，完成推荐限额查



询、团队用户名和密码分配、网上填报、网上审核、在线打

印、申报材料汇总寄送等各项工作。 

在申报过程中如遇到技术问题，请与技术支持联系，技

术交流 QQ 群号： 1062021388。技术支持电话：初志

浩,0531-89701233，穆庆伟,0531-89701380,监督电话：王

新孝 13789821596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队建设周期为 3 年。遵循“择

优支持、年度报告、终期考核”的原则，经学校推荐，我厅

形式审查合格后，聘请省内外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评审，根据

专家评审意见择优支持，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申报。 

（二）申报材料是评审和今后支持资助的重要依据，请

团队负责人认真填报，重点突出团队的创新潜力，做好研究

课题的研究规划，合理确定产出目标。 

（三）《申报书》的文字表述要真实、准确、客观。附

件材料要真实可靠、详实完备、清晰可见。如发现有不实或

伪造情况，取消参评资格。 

（四）书面推荐材料报送要求。 

1．系统生成的《山东省高校优秀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

队申报汇总表》1 份。 

2．系统生成的《申报书》A 表 1 份。其中，《申报书》A

表与附件材料均需 A4 纸双面打印，胶装成册，不要另加封

皮；所有申报材料须带“山东省高校优秀青创科技计划创新

团队申报材料”水印字样。 



3．请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前，将书面推荐材料寄送至

济南市文化西路 29 号山东省教育厅科技处 1501 房间（以邮

戳为准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联系人：王勇，联系电话：0531—81916539。 

 

附件：1.高校申报限额 

2.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队申报书 
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
2020 年 2 月  日 



附件 1 

序

号 
学校名称 

限

额 

 

序

号 
学校名称 

限

额 

1 山东大学 8 25 滨州医学院 3 

2 中国海洋大学 4 26 山东中医药大学 3 

3 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4 27 潍坊学院 2 

4 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 2 28 济宁医学院 2 

5 海军航空大学 2 29 滨州学院 2 

6 
齐鲁工业大学 

（山东省科学院） 
8 30 潍坊医学院 2 

7 青岛大学 8 31 德州学院 2 

8 山东师范大学 7 32 枣庄学院 2 

9 青岛农业大学 6 33 山东工商学院 2 

10 济南大学 6 34 山东艺术学院 1 

11 山东科技大学 6 35 泰山学院 1 

12 山东理工大学 6 36 山东英才学院 1 

13 鲁东大学 5 37 山东政法学院 1 

14 聊城大学 5 38 菏泽学院 1 

15 青岛科技大学 4 39 济宁学院 1 

16 曲阜师范大学 4 40 山东女子学院 1 

17 临沂大学 4 41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1 

18 山东农业大学 4 42 齐鲁师范学院 1 

19 山东建筑大学 4 43 山东管理学院 1 

20 山东财经大学 4 44 潍坊科技学院 1 

21 青岛理工大学 3 45 青岛滨海学院 1 

22 烟台大学 3 46 烟台南山学院 1 

23 
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

（山东省医科院） 
3 47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1 

24 山东交通学院 3 48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1 

合计：148 

 


